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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检察监督职能随着“公益检察”的提出发生深刻变革。当前检察机关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中面临支持

起诉与检察监督职能不清，交叉混用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当前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广度，论证协调检察

机关双重职能的途径，这对建立新时代海洋检察监督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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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
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法律监
督意见》要求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
加大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同时
还要求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扩大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面对
新时代检察监督的新命题，叠加检察机关的新使命，检
察机关必然要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有更进一步的
作为。本文拟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
广度切入，着力剖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监
督面临的困境，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裨
益。                  

                                                                                        

1 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立法与实务现
状
1.1 内涵发展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海洋强国”进一步深化为“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并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处于一个更
加重要的位置，加强沿海城市污染源治理”从而推动海
洋可持续发展 [1]。党中央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了更
高的发展战略位置。近年来，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频发，
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对于当前新时代下的中国来说有着举
足轻重的影响。检察监督手段的多元化和监督力度的层
次性足以满足检察机关在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履行法律监督的需要 [2]。但是想真正落实检察监督，还
需要在实务中总结经验，丰富检察机关在海洋环境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范围中法律监督方式方法，破除当前面临
的困境，提高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能力。
1.2 实务现状

检察机关将公益诉讼制度优势转化成守护海洋生
态效能，有序、有效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公益检察工作力
度，通过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时救济
受到损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3]。开展“守护海
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一年来，沿海检察机关
海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全面展开，收效明显。检察机关
共摸排线索 2468 件，立案 1773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411 件，公告 85 件；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7 件，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11 件，民事公益诉讼 34 件，
共计公益诉讼案件 152 件。[4] 自 2017 年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开启试点以来，法院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几乎
是成倍增长，其中，海洋生态污染方面的公益诉讼更是
以几何倍速增长。目前来说，对于检察机关以诉讼作为
新的检察手段同时对其进行法律监督新的工作模式所取
得的成效是喜人的，但在当前的实务方面分析还是有很
大进步完善的空间。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沿
海的各级检察机关在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情况
下，可依照法律规定提起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如海
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与被告严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 [5]，检察机关在诉前公示期满没有
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向
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2 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广度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广度简而言

之就是检察监督的平面范围。
2.1 检察机关本位视角下的海洋环境检察监督广度

《法律监督意见》一项重大突破就在于加强了对行
政机关执法的监督广度。在现行制度框架下 , “检察机
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 , 不同于行政体系内
部的监察监督 , 也不同于具有政治属性的人大监督 , 是
常态化的、具体个案式的监督”[10]。由检察机关提起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国家司法权扩张的担
忧，因此立法将此项权力予程序约束，即检察机关只能
站在其他公益诉讼主体之后。诉前公示程序的设置证实
了这一点，同时说明了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处
于补充主体的地位，主要起到支持起诉的作用，即当起
诉主体的权威不够遭受质疑，或是其诉讼权利受到了其
他因素的不当干扰而排除此种干扰。如文昌市海洋与渔
业局不履行查处违法定置网的法定职责海洋行政公益诉
讼案，行政机关采取诉前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同时将
提起公益诉讼作为必要保障手段，来达到保护海洋环境
不受侵害的社会公益目的。由此可见，检察机关通过建
立司法公益保护机制，借此弥补公益保护主体缺位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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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即检察机关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更
加倾向于站在起诉者身后发挥监督支持补位的角色作
用。[11] 对此可知“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机制的
构建起源于社会的法律需求，应当面向此种需求，只有
符合司法生态之内在规律性，检察监督才能真正对民事
公益诉讼有所助益”。[12]

2.2 审判机关视角下的海洋环境检察监督广度
当前，检察机关被赋予了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主

体的资格，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环境污染纠纷的民
事公益诉讼，法院基本都是予以受理 [13]。然而对于一
些社会主体所提起的海洋污染公益诉讼，法院则采取了
十分谨慎的态度。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破坏海洋生态责任纠纷 [14]，法
院在二审依旧驳回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认
定其不具有原告资格。同时对于检察机关的上诉，必须
经过诉前 30 天公示的前置程序，只有公告期内未有法
定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才会受理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
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检察机关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中不仅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同时也有协助执行的
权力，因此海洋检察监督不仅仅体现了诉前监督，同时
包括审判裁决之后的执行落实情况的跟进，其中，包括
对公益诉讼中被执行人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在上述实
务所提到的案例中，部分起诉裁判执行却是艰难万分，
其中执行人不配合，反复上诉以及拒交赔偿款为常态，
若光靠法院去督促执行，难免会有疏忽。检察机关具备
当事人和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则既能发挥公益诉讼人
对于被告人执行行为的主动监督也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
行支持协助，同时可以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纠
正其可能存在的消极执法的行为，这对于实现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的意义重大 [15]。

在检察监督职权扩大的今天，审判机关就成了检
察机关保持司法谦抑性的“灯塔”，审判机关应当更加
公正合理地对待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能之间的转变。海洋
坏境公益诉讼被纳入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职权范围的同
时，审判机关也就成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审判者和“监
督者”。审判机关应在检察机关不断扩大其辐射范围、
干预程度的时候，拉好审判的红线，时刻提醒检察机关
保持适当的司法谦抑性。

3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思
考
3.1 灵活诉前公式程序

在主体只有行政机关的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中，
若检察机关事前发现问题源头，但是还要经过 30 天诉
前公示，如此就会出现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需要经过 65 日的等待时期才可进行审理的阶段，这有
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笔者认为，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也属于民事诉讼的一部分，所以设定其诉前
程序是必要的。检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具有国家

强制力，在程序中若是做出过多让步容易侵害被告人的
合法权利，本身由检察机关介入就为诉讼程序抹上了部
分职权主义色彩，若是取消诉前公示程序，容易使司法
机关超出其职权范围，因此带有公权力属性的检察机关
应当保持谦抑性与被动性，出于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
提高审判效率，以及对公权力的限制的考量，环境公益
诉讼的诉前公示程序的设置是必须的。笔者认为，诉前
公示 30 天的程序略显僵化，在明确行政主体不起诉，
也没有其他适格主体的情况下，可以提前结束公示，避
免污染损害的扩大化危险；在诉前公示过程中，无论行
政机关是否参与诉讼，都应督促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污
染损害的扩大化，并且对于诉前公示期间内与被告共同
承担污染环境扩大连带责任。
3.2 把握检察监督界限

2018 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强调了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公
益诉讼中应相互合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审判
的支持作用。对于上文所提到审判执行中遇到的阻碍，
司法机关应合力应对，确保生效裁判能正确履行。在此
基础上，对于被执行人行为进行监督的适用范围就是进
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立法上对于公益诉讼中审
判检察监督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海洋民事
公益诉讼中审判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对法院执
行行为的监督，同时也包括对于被执行人以及案外第三
人的履行行为进行监督。首先，法院的消极执行行为，
应当被纳入海洋坏境公益诉讼中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其次，是对被执行人以及案外第三人的履行行为进行监
督是海洋民事公益诉讼中审判检察监督补充内容。裁判
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执行人、案外第三人的不
配合行为，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司法机
关，协助法院对被执行人以及案外第三人进行积极履行
的监督是必要的。

4 结语
新时代喻义下的检察机关承载着党中央对检察监

督职能的更高期盼，“四大检察”从权力结构配置上进
一步优化了现有检察权的工作格局，对标党中央要求检
察机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战术
安排。法律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和被监督者的斗争博弈，
而且是监督的双方主体共同面对执行办案中难题症结，
一起寻找解决的路径过程。实务中检察机关已经在公益
诉讼中有了更好的站位，对于自身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协调检察机关的双重职能是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思想的必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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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上常见几种码头形式及特点

长江干线航道里程长，地貌变化和水位落差大，沿

线港口码头形式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以斜坡式、浮

式和高桩直立式为主。 

斜坡码头和浮码头一般采用趸船作为平台，用于系

靠船和设置起重运输机械，船岸之间通过斜坡道或固定

栈桥联接，实现货物水平运输或人员通行。斜坡码头和

浮码头的主要区别在于趸船是否水平移动，趸船的位置

随水位变化而沿斜坡道方向移动的一般称为斜坡码头，

趸船的位置只随水位变化垂直升降而无水平移动的一般

称为浮码头。

斜坡码头对水位变动幅度的适应性好，适用于水位

变化较大的区域，在长江中上游和库区应用较多；但缺

点是需要经常移动趸船，操作繁琐，且工艺增加了斜坡

道转运环节，斜坡道通常伸入江中较长，对长江行洪和

船舶通航都有一定影响。浮码头优点也是对水位变动幅

度的适应性好，趸船随水位变化而升降便于船舶的系泊

和装卸作业，且其固定建筑物少，便于建设和节约投资；

缺点是因采用趸船作为平台，对船舶的适应程度与斜坡

码头一样有限，多适用于中小型码头。

直立式码头是指前沿靠船面为直立或近于直立的

码头，常用的结构形式有高桩式、重力式、板桩式等。

直立式码头优点是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船型适应性好、

装卸效率高、通过能力大，缺点是对水位差的适应性稍

差、建设费用较高，其在水位差较小的地区和海港中得

到广泛应用。高桩直立式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码头结构

形式之一，随着船舶大型化趋势的发展和施工能力的不

断提高，即使是在长江上游大水位差地区也逐渐得到应

用。 


